
恩阳区住房城乡建设局责任清单（行政确认类）

部门名称（盖章）：恩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主要负责人（签字）：

序号 1

权力类型 行政确认

权力项目名称 地震监测设施和观测环境保护范围的确定

实施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国家依法保护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毁损、拆除或者

擅自移动地震监测设施。地震监测设施遭到破坏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

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采取紧急措施组织修复，确保地震监测设施正常运行。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危害地震观测环境。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

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会同同级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划定地震观测环境保

护范围，并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应当避免对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造成危害。建设国

家重点工程，确实无法避免对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造成危害的，建设单位应当按

照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的要求，增建抗干扰设施；不

能增建抗干扰设施的，应当新建地震监测设施。对地震观测环境保护范围内的建设工程项

目，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依法核发选址意见书时，应当征求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

机构的意见；不需要核发选址意见书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依法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或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时，应当征求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的意见。

3、《四川省防震减灾条例》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防震减灾工作主管部门或者机构应当会同公安等有关部门，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和标准设立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保护标志，标明保护要求。国家未对地震

监测设施保护的最小距离做出明确规定的，由地方人民政府防震减灾工作主管部门或者机

构会同有关部门，通过现场实测确定。

责任主体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初步审核申报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

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材料审核，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作出准予许可或不予许可的审批决定；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4.事后监督责任：加强批后监管，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http://59.225.209.96/implementList/javascript:void(0);


责任事项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

关行政许可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

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

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第三十二条：行政机关对申请人提出的行政许可，

应当根据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四条： 行政机关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

行审查。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

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的，行政机关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 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应当予以

公开，公众有权查阅。第四十二条 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行政机关应当自受

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二十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

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但是，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4-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 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应当

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送达行政许可证件。

4-2.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九条 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需要

颁发行政许可证件的，应当向申请人颁发加盖本行政机关印章的下列行政许可证件：（一）

许可证、执照或者其他许可证书； （二）资格证、资质证或者其他合格证书； （三）行政

机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证明文件；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许可证件。 行政机关实

施检验、检测、检疫的，可以在检验、检测、检疫合格的设备、设施、产品、物品上加贴标

签或者加盖检验、检测、检疫印章。 4-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 行政机

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一条 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制度，通过

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料，履行监督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

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7)3369537


